
表 1

石家庄市桥西区商务局权责清单事项总表

（共 1 类、10 项）

总序号 类别及序号 项目名称及数量 备注

一、行政处罚 共 10 项

1 1
对其他发卡企业未按规定办理备案的处罚

2 2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按规定向购卡人公示或提供单用途卡章程、

签订购卡协议的处罚

3 3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按规定留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名或单位名

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和联系方式的处罚

4 4
对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未保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上的处罚

5 5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未按规定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金额

等进行逐笔登记的处罚

6 6
对单张记名卡限额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超过1000元的处罚

7 7
对记名卡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少于3年的处罚

8 8
对使用单用途卡购买商品后需要退货的，发卡企业或受理企业未按规

定将资金退至原卡的处罚



9 9
对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未依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约定提供退卡服

务、留存退卡人相关信息的处罚

10 10
对发卡企业终止兑付未到期单用途卡的，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未按规

定办理退卡业务的处罚



表 2

石家庄市桥西区商务局部门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 1 类、10 项）

序
号

权
力
类
型

权力
事项

行政
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
注

1
行政

处罚

对其他发

卡企业未

按规定办

理备案的

处罚

桥西区商务

局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

部令2012年第9号）

第七条 发卡企业应在开展单用途

卡业务之日起30日内按照下列规

定办理备案：

（一）集团发卡企业和品牌发卡企

业向其工商登记注册地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备案；

（二）规模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

注册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商务主

管部门备案；

（三）其他发卡企业向其工商登记

注册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商务

主管部门备案。

第三十六条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

第七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

的，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

款。

1、立案责任：发现发卡企业、

售卡企业涉嫌违法，予以审查，决

定是否立案。

2、调查责任：商务主管部门

对立案的案件，指定专人负责，及

时组织调查取证，与当事人有直接

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执法人员不

得少于两人，调查时应出示执法证

件，允许当事人辩解陈述。执法人

员应保守有关秘密。

3、审查责任：定理案件调查

报告，对案件违法事实、证据、调

查取证程序、法律适用、处罚种类

和幅度、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理由等

方面进行审查，提出处理意见。

4、告知责任：作出行政处罚

决定前，应制作《行政处罚告知书》

送达当事人，告知违法事实及其享

有的陈述、申辩等权利。符合听证

规定的，制作并送达《行政处罚听

证告知书》。

5、决定责任：制作行政处罚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

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

相应责任：

1、没有法律和事实依据实施行政处罚

的；

2、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的；

3、执法人员玩忽职守，对应予以制止和

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遭受损害的；

4、不具备行政执法资格实施行政处罚

的；

5、应当依法移送追究刑事责任，而未依

法移送有权机关的；

6、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的；

7、违反法定的行政处罚程序的；

8、符合听证条件、行政管理相对人要求

听证，应予组织听证而不组织听证的；

9、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发生腐败行为的；

10、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

行为。



决定书，载明行政处罚告知、当事

人陈述申辩或者听证情况等内容。

6、送达责任：行政处罚决定

书按法律规定的方式送达当事人。

7、执行责任：依照生效的行

政处罚决定，依法依程序执行。

8、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

定应履行的责任。

2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或售卡

企业未按

规定向购

卡人公示

或提供单

用途卡章

程、签订购

卡协议的

处罚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

法（试行）》

第十四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

公示或向购卡人提供单用途卡章

程，并应购卡人要求签订购卡协

议。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履行提

示告知义务，确保购卡人知晓并认

可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内容。

单用途卡章程和购卡协议应包括

以下内容：

（一）单用途卡的名称、种类和功

能；

（二）单用途卡购买、充值、使用、

退卡方式，记名卡还应包括挂失、

转让方式；

（三）收费项目和标准；

（四）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五）纠纷处理原则和违约责任；

（六）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文件规定的其他事项。

第三十七条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违反本办法第十四条至第二十二

条规定的，由违法行为发生地县级

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商务主管部门

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的，

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发卡企业违反本办法第二十四条

至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规定

的，由备案机关责令限期改正；逾

期仍不改正的，处以1万元以上3

万元以下罚款。

集团发卡企业、品牌发卡企业疏于

管理，其隶属的售卡企业12个月内

3次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



的，备案机关可以对集团发卡企

业、品牌发卡企业处以3万元以下

罚款。

3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或售卡

企业未按

规定留存

购卡人及

其代理人

姓名或单

位名称、有

效身份证

件号码和

联系方式

的处罚

第十五条 个人或单位购买

（含充值，下同）记名卡的，或一

次性购买1万元（含）以上不记名

卡的，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要求

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出示有效身份

证件，并留存购卡人及其代理人姓

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和联系方式。

个人有效身份证件包括居民身份

证、户口簿、军人身份证件、武警

身份证件、港澳台居民通行证、护

照等。单位有效身份证件包括营业

执照、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税务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

第三十七条同上。

4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和售卡

企业未保

存购卡人

的登记信

息5年以上

的处罚

第十六条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

业应保存购卡人的登记信息5年以

上。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对购卡人

及其代理人的身份信息和交易信

息保密，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

向第三方提供。

第三十七条同上。

5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或售卡

企业未按

规定对转

出、转入账

第十七条 单位一次性购买单

用途卡金额达5000元（含）以上或

个人一次性购卡金额达5万元（含）

以上的，以及单位或个人采用非现

场方式购卡的，应通过银行转账，

不得使用现金，发卡企业或售卡企

业应对转出、转入账户名称、账号、



户名称、账

号、金额等

进行逐笔

登记的处

罚

金额等进行逐笔登记。

发卡企业和售卡企业应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开具发票。

第三十七条同上。

6
行政

处罚

对单张记

名卡限额

超过5000

元、单张不

记名卡限

额超过

1000元的

处罚

第十八条 单张记名卡限额不

得超过5000元，单张不记名卡限额

不得超过1000元。

单张单用途卡充值后资金余额不

得超过前款规定的限额。

第三十七条同上。

7
行政

处罚

对记名卡

设有效期；

不记名卡

有效期少

于3年的处

罚

第十九条 记名卡不得设有效

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对超过有效

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提

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

第三十七条同上。



8
行政

处罚

对使用单

用途卡购

买商品后

需要退货

的，发卡企

业或受理

企业未按

规定将资

金退至原

卡的处罚

第二十条 使用单用途卡购买

商品后需要退货的，发卡企业或受

理企业应将资金退至原卡。原单用

途卡不存在或退货后卡内资金余

额超过单用途卡限额的，应退回至

持卡人在同一发卡企业的同类单

用途卡内。

退货金额不足100元（含）的，可

支付现金。

第三十七条同上。

9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或售卡

企业应未

依单用途

卡章程或

协议约定

提供退卡

服务、留存

退卡人相

关信息的

处罚

第二十一条 发卡企业或售卡

企业应依单用途卡章程或协议约

定，提供退卡服务。

办理退卡时，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

应要求退卡人出示有效身份证件，

并留存退卡人姓名、有效身份证件

号码、退卡卡号、金额等信息。

发卡企业或售卡企业应将资金退

至与退卡人同名的银行账户内，并

留存银行账户信息。卡内资金余额

不足100元（含）的，可支付现金。

第三十七条同上。

10
行政

处罚

对发卡企

业终止兑

付未到期

第二十二条 发卡企业终止兑

付未到期单用途卡的，发卡企业和

售卡企业应向持卡人提供免费退

卡服务，并在终止兑付日前至少30



单用途卡

的，发卡企

业和售卡

企业未按

规定办理

退卡业务

的处罚

日在备案机关指定的媒体上进行

公示。

第三十七条同上。

注：①第一栏按顺序依次填列序号；②第二栏按照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征收、行政给付、行政检查、行政确认、

行政奖励、行政裁决、其他类的“9+X”类别的顺序依次填列；③第三栏填列行政权力事项的名称，如企业投资项目核准；④第四栏填

列承办行政权力事项的机关、单位及受委托的机构或组织等的名称，须填写规范性简称；⑤第五栏原则上，以法律、法规和规章，政

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方案、机构编制“三定”规定为部门行政权力设立依据。实施依据要列明法律法规规章等的名称、具体条款及

内容；⑥第六栏填列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实施行政活动过程中必须履行的法定职责或义务。根据行政权力行使过程划分权力运

行环节，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文件规定，对各环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应履行义务（即责任事项）的具体内容进行描述；⑦第七栏

填列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或不正确履行义务，应承担不良后果各种可能的情况，即依据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列举行政机关及相关工

作人员应承担的过失情形等；⑧第八栏填列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上述各栏目具体填表标准详见前文。


